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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20】第 14 号 

 

 

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9 月 26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

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预案》”）。我部

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一、关于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

1、2019 年 9 月，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控

股股东变更为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，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春江。

同月，你公司向实际控制人王春江收购其控制的广东信汇电子商务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信汇”）60.4%股权。根据《预案》，你公司

拟向沈阳、诸暨易发联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“易发联恒”）、杜欣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浙江微动天下信息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微动天下”）100%股权，其中易发联恒

亦为王春江控制的企业。 

请你公司说明以下事项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： 

（1）请结合微动天下和广东信汇的评估金额、账面金额、成交

金额等指标情况，说明在控制权变更未满 36 个月的情况下进行本次

交易，是否需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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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，履行相关行政审批程序。 

（2）请说明易发联恒入股微动天下的过程，包括但不限于投资

时间、投资金额、持股比例及历史变动情况、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

系等，并说明易发联恒对微动天下是否存在增减资的情况。 

（3）2020年 1 月 14 日，你公司因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

调查，8月 7 日，公司因信息披露违规被证监会行政处罚。请你公司

结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十三条，

自查是否符合实施本次交易的要求。 

2、你公司主营业务为传统服装销售，广东信汇主营业务为第三

方支付服务，微动天下主营业务为 Saas服务。请你公司具体说明： 

（1）本次交易后你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，是否触

及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十三条相关

标准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本次重组后你公司各主营业务是否存在协同效应，并说明

防范上市公司体内资源不当竞争的措施，你公司对资金、人员等资源

配置优先性的明确安排，后续是否存在置出原主业的计划。 

二、关于交易方案 

3、根据《预案》，交易对方关于微动天下的股权预估值分别确定

为 30 亿元和 21 亿元。请你公司说明就同一标的资产在同一重组事项

中不同股东作价不一致的原因，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。请律

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，微动天下所有者权益为 2.63 亿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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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估值为 28.2 亿元，评估增值率约为 972.24%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收

购微动天下所形成商誉的预计金额范围，并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43 条，结合微动天下的市场占有率、

竞争优势、客户资源、同行业市盈率等，说明本次评估增值率较高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收购微动天下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、改

善财务状况及增强持续经营能力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0 年 10 月 23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0 年 10 月 16 日 

 

 

 

 

 


